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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偉哲：那你要盤點啊！ 

林局長全能：盤點的過程中覺得這樣的發展應該有機會讓它功成身退了，不過，對於委員的建議，

我們會做更深入的分析及盤點，讓這樣的政策有機會再看看發展狀況如何。 

張委員麗善：這也是符合你的政策啊！為了風力發電花那麼多鈔票，成效又不好。 

黃委員偉哲：你們可以逐年檢討技術和補助金額，因為是一次性補助，並不是像電費一樣每次發電

、每個月補助，就是在裝設的時候補助，每年裝設的成本都可以討論，但不要沒有。 

主席：修正為「爰建請未來」，修正通過。 

林局長全能：我跟委員溝通過，文字上修正一下我們來處理，那就是倒數第七行「有鑑於蔡政府強

調節能減碳與擴充再生能源占比之政策，僅重視提高能源供給面」刪除；另，倒數第六行修正

為「經濟部未關注減少能源需求面，將於 107 年停止補助太陽能電熱水器。爰建請未來經濟部

能源局應檢討持續補助與鼓勵民眾購置太陽能電熱水器之政策」作以上文字修正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第 555-2 案？ 

林局長全能：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通過。第 555-3 案？ 

林局長全能：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通過。 

繼續處理臨時提案，第 18 案尚未宣讀，現補宣讀。 

18、 

近年因地價飆高，公告地價大幅調升，造成政府、國公有與事業機構土地租金也隨之上漲，以

致承租土地廠商經營成本加重。由於土地租金不斷波動，將造成產業投資不可預測性太高，令廠商

衰足不前。為營造穩定之投資環境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，要求經濟部應要求行政院於兩周內指派一

專門政務委員，針對政府、國公有與事業機構土地租金節節上升所衍生之投資障礙，以及當前土地

租金計算模式進行通盤檢討，並提出一解決方案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管碧玲  黃偉哲  蘇震清  邱議瑩 

主席：現在開始處理第 1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 

魏司長士綱：我們遵照辦理。 

主席：第 1 案照案通過。第 2 案？ 

魏司長士綱：第 2 案第三行「甚至直言『創新是分配的罪魁禍首』，只顧創新產業，不顧既有產業

。」等文字建議刪除。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第 3 案？ 

張處長信一：將最後一行之「中小企業產業升級計畫」修正為「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推動計畫」。 


